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聘用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職缺公開甄選公告 

一、 開缺內容：  

(一) 職缺單位：輔導室 

(二) 職 稱：聘用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三) 官職等：無 

(四) 公告期限：115/05/04~115/05/18 

(五) 需用名額：1 名 

(六) 工作項目：  

1、 學生及幼兒學習權益之維護及學業適應之促進。 

2、 學生及幼兒與其家庭、社會環境之評估及協助。 

3、 學生及幼兒之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服務。 

4、 教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與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學生及幼兒之人輔導

學生及幼兒之專業諮詢及協助。 

5、 學校及幼兒園輔導諮詢服務之提供。 

6、 接受市府之督導及統籌調派協助學生輔導工作。 

7、 其他由市府指派與學生及幼兒輔導或兒童少年保護相關之工作。 

8、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二、 資格條件：  

(一)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男性需服畢兵役或免服兵役者，始准予報考） 

(二) 領有本國社工師或心理師證書。 

(三) 具 1 年以上社工或諮商相關工作經驗者(全職心理師可採計一年)。 

(四) 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第 9 條件限制

之人員。 

(五) 身心健康，無酗酒習慣及法定傳染病，品行端正、耐心、細心並具有服務熱忱，

具備溝通協調專長。 

三、報名方式： 

(一)一律採紙本報名，報名至 115 年 5 月 18 日(一)止，以郵戳為憑，郵寄地址為「新

竹市北區光華北街 10 號」、收件人「人事室」，信封請註明「應徵聘用專任專業

輔導人員」。 

(二)需檢附報名表、自傳、切結書、最高學歷證書影本、社工師/心理師證書影本及

相關經歷證明資料影本，一式三份，資料不齊者，視為資格不符(報名表及切結

書請於附件下載)。 

(三)書面資料（以 10 頁為限，內容須包含：自傳、從事學校輔導工作動機、對於新

竹市學校專業輔導工作願景、個人特質與團隊合作經驗、個案輔導案例故事，

其他如：獲獎紀錄及任何可以表現個人特色與能力之陳述等） 

(四)遴選方式：先進行書面審核擇優通知面試時間，面試包含實務演練（10 分鐘）

及口試（20 分鐘）。 

(五)本次甄選錄取正取 1 名，視需要備取 2 員候用，得不足額錄取。 



(六)面試當日請攜帶身分證、最高學歷證書與社工師/心理師證書「正本」供查驗。 

(七)未獲通知面試或錄取之應徵者，如需返還書面應徵資料，請附回郵信封，以利

郵寄。 

(八)本次公開甄選依甄選名次增列候補 2 名，列冊候用，候補期間為 3 個月並自甄

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俟有出缺外補時另行通知派補，惟以遞補原公開甄選

職缺或其他職責相當、性質相近之職缺為限。 

  (九)待遇：碩士學位六等 328 薪點起薪，學士學位六等 312 起薪。 

(十)聘僱期間：自 115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十一)聯絡電話：03-5316605#151 周小姐。 

 

 


